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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需求
一、质量要求：

供应商所提供产品质量必须符合国家相关标准，产品合格，满足国家规定的售后服务要求。

二、服务要求：

1、供应商须按与医院签订的采购协议将生日蛋糕卡（券）送到指定地点，当面点验签收，须提供实体卡（券），实体卡（券）面额为供应商在响应文件中的供货报价；

2、供应商须在响应文件中提供各实体门店地址、主要负责人员、联系电话等信息，供采购人参考；

3、供应商须及时处理蛋糕卡（券）发放和使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做好登记服务工作（卡劵无有效期限制）；

4、供应商须具有项目必须的技术条件或经营能力，在舒城县城区内具有实体店面。成交后不允许分包、转包；

5、供应商须提供蛋糕卡（券）版式图片及使用说明，提供电子账户，如采购人员工已有实体或电子卡，提供同等金额充值转换服务；

6、指蛋糕卡（券）持有者可凭蛋糕券在成交供应商所承诺的经营销售点进行购物，卡（券）可购买范围不限于生日蛋糕，可购买供应商全部店面内所有商品，卡（券）内金额无需一次消费完，可分次消费，且分次消费次数和单次消费金额无限制。卡（券）可与现金同时使用；

7、供应商须承诺蛋糕卡（券）可在舒城县城区内任意一家实体门店使用；

8、供应商所使用粮油类产品不接受转基因产品投标；

9、供应商须在响应文件中提供制作场地的相关图文资料；

10、成交供应商所有门店的商品对外统一的价格均适用于我院工会会员所持蛋糕券。成交供应商不得限制我院工会会员在门店购买公开售卖的所有商品，不得对我院工会会员与普通消费者施行差别待遇；

11、本项目经评审后的排名前二的单位均为项目的拟成交供应商，成交供应商的供货数量由院内员工选择决定，成交单位不得以供货数量为由拒绝签订合同。

12、无论供应商报价金额为多少，最终采购人支付金额均按300.00元/人结算，以实际发生数量*300.00元/人为最终结算金额。

注:本项目采购需求供应商须全部响应，否则视作无效响应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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